
大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大）食药监食罚〔2018〕38号

当事人：景清艳（大英县蓬莱镇夏乡啦火锅店）          

餐饮服务许可证：川餐证字2016510923000044

2018年4月11日，遂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局）开展食用油专项整治行动时，对大英县蓬莱镇夏乡啦火锅店进行了现场检查。执法人员在厨房的冰柜内发现有6袋未开封的“派旺鸭肠”，包装袋上标识：净含量：2Kg，成都派旺食品.成都直销：028-61766915 13881888918，未见生产日期、保质期、厂名厂址等。另有2袋已开封的上述产品浸泡在厨房的红桶内，共计4Kg。

2018年4月17日，市局将本案移交至我局。2018年4月18日，我局对景清艳涉嫌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鸭肠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并于2018年4月20日向其送达了立案通知书。2018年4月25日，本案调查终结。
现查明。2018年4月11日，当事人开办的大英县蓬莱镇夏乡啦火锅店（以下简称：该店）从大英县蓬莱镇肖兴冻货门市部购买了1件“派旺鸭肠”（规格：2Kg×8/件）。同时出具的编号0006956的《食品销货凭证》上显示，该件鸭肠生产日期2018年3月17日，保质期1年，价格170元/件。至2018年4月11日市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店已将上述1件鸭肠拆开分装。其中6袋装入冰柜，2袋已开封浸泡在厨房的红桶内。执法人员未在这8袋鸭肠的外包装标识上查见生产日期、保质期和厂名厂址等信息。

在调查中，当事人向我局提供了“派旺鸭肠”编号3201016093《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复印件和件数外包装照片(因生产日期与票据不相同，案件承办人认为不是涉案鸭肠原包装）。从照片中能查见生产日期、保质期、委托生产商和受托生产商等信息。但不能提供食品进货查验记录。

2018年5月4日，大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案件合议委员会就当事人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鸭肠行为进行了案件合议。合议认定为：当事人未按照要求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给予处罚。

以上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一、《现场检查笔录》1份、现场照片2张、扣押的8袋共计16Kg鸭肠实物和《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涉嫌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鸭肠的违法事实等情况。

证据二、大英县蓬莱镇夏乡啦火锅店《营业执照》和《餐饮服务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景清艳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违法主体等情况。

证据三、景清艳《授权委托书》原件1份和张斯贵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受托人的合法资格。

证据四、大英县蓬莱镇肖兴冻货门市部编号0006956的《食品销货凭证》复印件1份、派旺鸭肠纸箱外包装照片复印件1份、编号3201016093《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复印件1份、大英县蓬莱镇肖兴冻货门市部《营业执照》、《四川省食品小经营店（食品销售）备案证》和负责人肖春林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鸭肠行为不成立。

以上证明均由证人等签名确认，并能相互印证，我局予以确认。

当事人不能提供食品进货查验记录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经大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案件合议委员会集体合议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警告。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遂宁银行大英支行（地址：大英县卓筒大道218号。账户：大英县财政局，账号：5002001300038）。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大英县人民政府或者遂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向大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三项和《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18年5月28日    

PAGE  
第3页，共3页

